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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、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獎勵金申請表 

申請人基本資料 

申請人(單位) 
(申請人應為設備登記函

文申請人，若已辦理認

定文件異動，則為異動

後申請人)

名稱 陳○玲 身分證字號 
或統一編號 A234567890 電話 (03)925-1000

地址 宜蘭縣宜蘭市縣政北路 1號

負責人 

(無則免填) 

姓名 
身分證字號 
或統一編號 電話 

地址 

連絡人 
名稱 陳○玲 電子郵件 

信箱 ○○○○@gmail.com 電話 (03)925-1000

地址 宜蘭縣宜蘭市縣政北路 1號

申請文件自主檢核表 

項目 說明 檢附資料 

申請表 ■一式 1 份 ■是  □否

身分證明文件 

(擇一) 

■自然人：身分證影本

□法人或非法人團體:設立登記或立案登記文件影本

□商號：依商業登記法取得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

■是  □否

太陽光電發電 

設備設備登記

文件 

■一式 1 份

□本案與設備登記併同申請，免附。
■是  □否

獎勵金領據 ■一式 1 份(附表二) ■是  □否

存摺影本 
■一式 1 份，限申請人存摺

(非使用臺灣銀行者，應自行吸收轉帳手續費用)
■是  □否

公職人員及關 

係人身分關係 

揭露 

■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切結書(附表三)

■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一式 1 份(附表四)

(非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者，免附)

■是  □否

其他 

■建物所有權狀(或以建物一類謄本、房屋稅籍證明、最近

一期房屋稅繳款書[需得檢視全數所有權人姓名])

■建物所有權人同意書(附表五)，申請人為建物所有權人，

免附

■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切結書(附表六)

■是  □否

■是  □否

■是  □否

茲聲明本申請表及檢附文件均據實填報且無偽造、變造或虛偽不實。 

申請人簽章：陳○玲
（申請表及檢附文件務必據實填報，如有偽造、變造或虛偽不實者，涉及刑法及其他法律部分，應負
相關法律責任，本府得視情節輕重撤銷或廢止補助資格並追繳全額獎勵金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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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、家戶屋頂設置太陽光電加速計畫獎勵金領據 

 

 

茲領到設置於________宜蘭縣宜蘭市縣政北路 1號______________(地址) 

屋頂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獎勵金計新臺幣  零  拾  伍  萬  肆  仟元整無

訛（金額大寫，請以零、壹、貳、參、肆、伍、陸、柒、捌、玖），並經收訖立據為憑。 

 

此據宜蘭縣政府 

 

申請人(或單位)：陳○玲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(或統一編號)：A234567890 

負責人(申請人為自然人免填)： （簽章） 

撥款帳戶之金融機構/分行/帳號(戶名應同申請人)： 

臺灣銀行宜蘭分行  004-022-123456789 

住址(或公司地址)：宜蘭縣宜蘭市縣政北路 1號 

聯絡電話：(03)925-1000 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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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三、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切結書 

 

一、申請人(單位)名稱____陳○玲___________為向宜蘭縣政府申請 114 年

宜蘭縣家戶屋頂設置太陽光電加速計畫補助案，經查： 

□非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 條公職人員或第 3 條公職人員之

關係人，包含配偶、二親等以內親屬(如祖父母、父母、兄弟姊妹、

兒孫等)、進用之機要人員、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等。 

■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 條公職人員或第 3 條公職人員之關

係人，依規定填寫附表「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」。 

 

二、如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，未主動據實揭

露身關係者，特處新臺幣 5 萬以上 50 萬以下罰鍰，並得按次連續處

罰。 

 

此致 

宜蘭縣政府 

 

 

立切結人(或單位)：陳○玲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負責人(申請人為自然人免填)： 

身分證字號/統一編號：A234567890 

地址：宜蘭縣宜蘭市縣政北路 1號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1 0 月 2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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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四、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掲露表 
 

(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意旨，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

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行為前，應主動於申請文件內據實表明

其身分關係。補助金額未達新臺幣 1 萬元者免填。) 

 

表 1 

參與補助案件資訊 

同意備案編號 ILN-114PV9999 設備登記編號 ILN-FIN114-PV9999 

身分類型 
■補助案申請人為公職人員 

□補助案申請人為公職人員之關係人（續填表 2） 

申請補助金額 5萬 4仟元整 

公職人員資訊 

姓名 陳○玲 職稱 約用人員 

服務機關 宜蘭縣政府 

 

表 2 

關係人資訊 

姓名/法人或非法人 

團體名稱/商號名稱 

 
身分證字號/統一編號 

 

代表人或管理人名稱  

關係人與公職人員之關係(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3 條) 

□第 1 款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

□第 2 款 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稱謂  

□第 3 款 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

之受託人 

受託人名稱  

□第 4 款 關係人所屬團體： 

□營利事業 

□非營利法人 

□非法人團體 

關係人類型： 

□公職人員本人 

□公職人員之配偶或

共同生活之家屬 

□公職人員之二親等

以內親屬 

關係人職務： 

□負責人 

□董事 

□獨立董事 

□監察人 

□經理人 

□相類似職務，  

□第 5 款 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服務機關： 職稱： 

□第 6 款 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服務機關： 職稱： 

填表人簽名及蓋章：陳○玲 
 

（填表人屬營利事業、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者，應一併由該事業法人團體及負責人蓋章） 

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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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五、建物所有權人同意書 

 

茲本人(單位)          陳○明                    (建物所有權人) 

同意      陳○玲                (本補助申請人)，以本人(單位)所有之

建物向宜蘭縣政府申請「宜蘭縣政府家戶屋頂設置太陽光電加速計畫」補

助。 

本人(單位)已明確知悉且已於前揭申請人協商補助款項之分配，另本

人(單位)已確認並同意申請人就前述補助事項所為之申請及相關程序。 

 

此致 

宜蘭縣政府 

 

 

 

立同意書人(建物所有權人)：陳○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身分證字號/統一編號：A134567890 

建物地址：宜蘭縣宜蘭市縣政北路 1號 

電話：(03)925-1000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1 0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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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六、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切結書 

 

本人(單位)        陳○玲        (立切結書人)參加「114 年宜蘭縣

家戶屋頂設置太陽光電加速計畫」，茲同意宜蘭縣政府及其委託團隊於辦

理補助審查、獎勵金核發、後續發電系統追蹤及推廣宣導等相關作業之必

要範圍內，得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所提供之相關資料(包括但不限於姓名/公司

名稱、身分證統一編號/統一編號、聯絡方式、銀行帳戶資料、建物相關資

訊、用電資料及其他與補助審查及獎勵金核發相關之必要資料)，並依「個

人資料保護法」及「政府資訊公開法」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

本人(單位)已詳閱並理解上述內容，並自願簽署同意。 

此致 宜蘭縣政府 

 

 

立切結人(或單位)：陳○玲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負責人(申請人為自然人免填)： 

身分證字號/統一編號：A234567890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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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分證明文件： 

 
 

存摺影本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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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備登記文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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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物所有權狀： 

 



114 年
宜蘭縣家戶屋頂設置太陽光電加速計畫

申請補助填寫範例-(法人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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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、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獎勵金申請表 

申請人基本資料 

申請人(單位) 
(申請人應為設備登記函

文申請人，若已辦理認

定文件異動，則為異動

後申請人) 

名稱 
○○○○ 
有限公司 

身分證字號 
或統一編號 40401902 電話 (03)925-1000 

地址 宜蘭縣宜蘭市縣政北路 1號 

負責人 

(無則免填) 

姓名 林○○ 
身分證字號 
或統一編號 G123456789 電話 (03)925-1000 

地址 宜蘭縣宜蘭市縣政北路 1號 

連絡人 
名稱 陳○玲 

電子郵件 
信箱 ○○○○@gmail.com 電話 (03)925-1000 

地址 宜蘭縣宜蘭市縣政北路 1號 

申請文件自主檢核表 

項目 說明 檢附資料 

申請表 ■一式 1 份 ■是  □否 

身分證明文件 

(擇一) 

□自然人：身分證影本 

■法人或非法人團體:設立登記或立案登記文件影本 

□商號：依商業登記法取得設立之證明文件影本 

■是  □否 

太陽光電發電 

設備設備登記

文件 

■一式 1 份 

□本案與設備登記併同申請，免附。 
■是  □否 

獎勵金領據 ■一式 1 份(附表二) ■是  □否 

存摺影本 
■一式 1 份，限申請人存摺 

(非使用臺灣銀行者，應自行吸收轉帳手續費用) 
■是  □否 

公職人員及關 

係人身分關係 

揭露 

■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切結書(附表三) 

■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一式 1 份(附表四) 

(非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者，免附) 

■是  □否 

其他 

■建物所有權狀(或以建物一類謄本、房屋稅籍證明、最近

一期房屋稅繳款書[需得檢視全數所有權人姓名]) 

■建物所有權人同意書(附表五)，申請人為建物所有權人，

免附 

■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切結書(附表六) 

■是  □否 

 

■是  □否 

 

■是  □否 

茲聲明本申請表及檢附文件均據實填報且無偽造、變造或虛偽不實。 

申請人簽章：○○○○有限公司 

（申請表及檢附文件務必據實填報，如有偽造、變造或虛偽不實者，涉及刑法及其他法律部分，應負
相關法律責任，本府得視情節輕重撤銷或廢止補助資格並追繳全額獎勵金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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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、家戶屋頂設置太陽光電加速計畫獎勵金領據 

 

 

茲領到設置於________宜蘭縣宜蘭市縣政北路 1號______________(地址) 

屋頂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獎勵金計新臺幣  壹  拾  捌  萬  零  仟元整無

訛（金額大寫，請以零、壹、貳、參、肆、伍、陸、柒、捌、玖），並經收訖立據為憑。 

 

此據宜蘭縣政府 

 

申請人(或單位)：○○○○有限公司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(或統一編號)：40401902 

負責人(申請人為自然人免填)：林○○ （簽章） 

撥款帳戶之金融機構/分行/帳號(戶名應同申請人)： 

臺灣銀行宜蘭分行  004-022-123456789 

住址(或公司地址)：宜蘭縣宜蘭市縣政北路 1號 

聯絡電話：(03)925-1000 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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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三、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切結書 

 

一、申請人(單位)名稱____○○○○有限公司_____為向宜蘭縣政府申請 114 年

宜蘭縣家戶屋頂設置太陽光電加速計畫補助案，經查： 

□非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 條公職人員或第 3 條公職人員之

關係人，包含配偶、二親等以內親屬(如祖父母、父母、兄弟姊妹、

兒孫等)、進用之機要人員、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等。 

■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 條公職人員或第 3 條公職人員之關

係人，依規定填寫附表「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」。 

 

二、如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，未主動據實揭

露身關係者，特處新臺幣 5 萬以上 50 萬以下罰鍰，並得按次連續處

罰。 

 

此致 

宜蘭縣政府 

 

 

立切結人(或單位)：○○○○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負責人(申請人為自然人免填)：林○○ 

身分證字號/統一編號：40401902 

地址：宜蘭縣宜蘭市縣政北路 1號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1 0 月 2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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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四、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掲露表 
 

(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意旨，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

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行為前，應主動於申請文件內據實表明

其身分關係。補助金額未達新臺幣 1 萬元者免填。) 

 

表 1 

參與補助案件資訊 

同意備案編號 ILN-114PV9999 設備登記編號 ILN-FIN114-PV9999 

身分類型 
□補助案申請人為公職人員 

■補助案申請人為公職人員之關係人（續填表 2） 

申請補助金額 18萬元整 

公職人員資訊 

姓名  職稱  

服務機關  

 

表 2 

關係人資訊 

姓名/法人或非法人 

團體名稱/商號名稱 
○○○○有限公司 身分證字號/統一編號 40401902 

代表人或管理人名稱 林○○ 

關係人與公職人員之關係(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3 條) 

□第 1 款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

□第 2 款 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稱謂   

□第 3 款 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

之受託人 

受託人名稱  

■第 4 款 關係人所屬團體： 

■營利事業 

□非營利法人 

□非法人團體 

關係人類型： 

■公職人員本人 

□公職人員之配偶或

共同生活之家屬 

□公職人員之二親等

以內親屬 

關係人職務： 

□負責人 

■董事 

□獨立董事 

□監察人 

□經理人 

□相類似職務，  

□第 5 款 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服務機關： 職稱： 

□第 6 款 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服務機關： 職稱： 

填表人簽名及蓋章：林○○ 
 

（填表人屬營利事業、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者，應一併由該事業法人團體及負責人蓋章） 

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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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五、建物所有權人同意書 

 

茲本人(單位)          陳○明                    (建物所有權人) 

同意      ○○○○有限公司         (本補助申請人)，以本人(單位)所有之

建物向宜蘭縣政府申請「宜蘭縣政府家戶屋頂設置太陽光電加速計畫」補

助。 

本人(單位)已明確知悉且已於前揭申請人協商補助款項之分配，另本

人(單位)已確認並同意申請人就前述補助事項所為之申請及相關程序。 

 

此致 

宜蘭縣政府 

 

 

 

立同意書人(建物所有權人)：陳○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身分證字號/統一編號：A134567890 

建物地址：宜蘭縣宜蘭市縣政北路 1號 

電話：(03)925-1000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1 0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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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六、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切結書 

 

本人(單位)    ○○○○有限公司     (立切結書人)參加「114 年宜蘭縣

家戶屋頂設置太陽光電加速計畫」，茲同意宜蘭縣政府及其委託團隊於辦

理補助審查、獎勵金核發、後續發電系統追蹤及推廣宣導等相關作業之必

要範圍內，得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所提供之相關資料(包括但不限於姓名/公司

名稱、身分證統一編號/統一編號、聯絡方式、銀行帳戶資料、建物相關資

訊、用電資料及其他與補助審查及獎勵金核發相關之必要資料)，並依「個

人資料保護法」及「政府資訊公開法」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

本人(單位)已詳閱並理解上述內容，並自願簽署同意。 

此致 宜蘭縣政府 

 

 

立切結人(或單位)：○○○○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負責人(申請人為自然人免填)：林○○ 

身分證字號/統一編號：40401902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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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分證明文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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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摺影本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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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備登記文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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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物所有權狀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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